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2-016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为抓住光伏行业发展的契机，开拓公司光伏领域的业务，深圳瑞和建筑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和股份”）全资子公司深圳瑞兴智慧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兴新能源”）拟与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集天达”）签订《屋顶光伏电站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50 万美元，是一家专门从事空港

地面设备开发、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成套设备工程咨询、总包的专业化公

司，与瑞和股份无关联关系。该项目由中集天达出租建筑物屋顶，瑞兴新能源建

设、安装、运营装机容量约 4.50996MW 的光伏电站（以实际设计方案为准）。瑞

兴新能源负责该项目的融资、设计、采购、施工、验收、并网、试运行、运营维

护、日常巡查、安全保障、升级事宜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并按

合同能源服务模式向中集天达提供项目能源服务。该项目的投资金额约 1700 万

元人民币。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程序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瑞兴新能源持续、稳健地发展光伏业务，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2月 1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决议同意公司为瑞兴新能源不履行该合同所约定的任何义务的行为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该合同约定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瑞兴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14 日； 

3．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如刚； 

5．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太阳能电站、生态农业投资建设开发；能

源合同管理、新能源技术开发、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瑞兴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瑞兴新能源总资产 1.60 万元，总负债 0 万元，净

资产 1.60 万元，或有事项总额 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

万元，净利润 0万元。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瑞兴新能源总资产 1.60 万元，

总负债 0 万元，净资产 1.60 万元，或有事项总额 0万元，2022 年 1月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经查询，瑞兴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瑞兴新能源不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任何义务的行为； 

2．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3．担保期限：至合同约定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瑞兴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瑞和股份作为瑞兴新能源的

唯一股东，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能够全面掌握全资子公司的运行和管理情况，

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同时，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



 

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降低担保

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顺利开展经营

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此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事项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亦无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

违规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瑞和股份关于该项目的承诺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